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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公告乃由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自愿刊发。

本公司董事会谨此宣布，本公司于2019年10月产销量详细如下(单位:台)：

车型

销量 产量

月度同比 年度同比 月度同比 年度同比

本月

去年同

期

增减(%) 本年累计 去年同期 增减(%) 本月

去年同

期

增减(%) 本年累计 去年同期 增减(%)

哈弗

哈弗H2 5,059 15,094 -66.48 33,128 79,318 -58.23 5,036 14,756 -65.87 33,863 77,727 -56.43

哈弗H4 4,191 5,003 -16.23 23,770 32,851 -27.64 4,261 3,763 13.23 23,789 32,513 -26.83

哈弗H6 40,623 41,132 -1.24 303,023 348,023 -12.93 40,754 41,159 -0.98 299,208 342,054 -12.53

哈弗H9 1,568 1,083 44.78 9,385 12,570 -25.34 1,766 1,068 65.36 9,841 12,178 -19.19

哈弗M6 15,211 12,275 23.92 83,908 43,878 91.23 16,117 12,017 34.12 84,888 44,339 91.45

哈弗F5 2,470 6,265 -60.57 23,367 6,265 272.98 2,342 6,737 -65.24 23,745 6,737 252.46

哈弗F7 15,017 ——— ——— 116,422 ——— ——— 15,305 ——— ——— 118,098 ——— ———

哈弗其他车

型

2,294 4,104 -44.10 14,682 29,189 -49.70 2,073 3,708 -44.09 15,447 29,335 -47.34

哈弗小计 86,433 84,956 1.74 607,685 552,094 10.07 87,654 83,208 5.34 608,879 544,883 11.74

WE

Y

VV5 3,070 4,004 -23.33 16,195 55,213 -70.67 3,305 4,041 -18.21 18,293 55,007 -66.74

VV6 5,275 4,017 31.32 47,562 8,057 490.32 5,493 4,078 34.70 46,606 8,295 461.86

VV7 2,019 2,552 -20.89 15,798 50,260 -68.57 2,117 2,558 -17.24 16,519 50,089 -67.02

P8* ——— 311 -100.00 644 2,851 -77.41 ——— 384 -100.00 698 3,193 -78.14

WEY小计 10,364 1,0884 -4.78 80,199 116,381 -31.09 10,915 11,061 -1.32 82,116 116,584 -29.56

SUV合计 96,797 95,840 1.00 687,884 668,475 2.90 98,569 94,269 4.56 690,995 661,467 4.46

长城

风骏 10,980 13,062 -15.94 109,250 110,888 -1.48 11,056 12,762 -13.37 109,112 113,704 -4.04

长城炮 5,020 ——— ——— 5,020 ——— ——— 5,107 ——— ——— 5,107 ——— ———

长城C30 444 476 -6.72 3,014 5,976 -49.56 444 461 -3.69 3,450 6,097 -43.41

欧拉

欧拉R1* 1,618 ——— ——— 24,194 ——— ——— 1,779 ——— ——— 24,977 ——— ———

欧拉iQ* 156 710 -78.03 9,766 1,417 589.20 175 728 -75.96 10,352 1,450 613.93

欧拉小计 1,774 710 149.86 33,960 1,417 2,296.61 1,954 728 168.41 35,329 1,450 2,336.48

总计

115,

015

110,

088

4.48 839,128 786,756 6.66 117,130 108,220 8.23 843,993 782,718 7.83

其中：出口 4,363 3,934 10.90 55,117 39,952 37.96 ——— ——— ——— ——— ——— ———

注：哈弗其他车型包含：哈弗H1、哈弗H5、哈弗H7、哈弗H8；

*为新能源车型。

务请注意，上述产销量数字未经审核，亦未经本公司审计师确认，或会予以调整并有待最终确认。

本公司刊发财务业绩后，股东及潜在投资者务必详阅。

特此公告。

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11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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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金叶科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开挂牌转让全资子公司股权及债权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局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一、交易概述

根据公司经营发展需要，为降低经营风险，进一步优化资源配置和资产结构，聚焦核心产业，2019年

10月21日， 公司2019�年度七届董事局第二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处置金叶莘源股权资产的议

案》，同意公司处置全资子公司陕西金叶莘源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叶莘源” ）100%股权，

并授权经营层根据本次会议决议办理该股权资产处置及后续审议、披露事项。

根据本次会议决议，公司拟在北京产权交易所（以下简称：“北交所” ）通过公开挂牌方式转让所持

有的全资子公司金叶莘源100%股权及债权，同时由竞得方代金叶莘源偿还其对本公司全资（控股）子

公司的债务，并解除本公司为金叶莘源融资提供的连带责任担保。

公司以2019年6月30日为评估基准日，已聘请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中和资产评估有限公

司对金叶莘源公司的股东全部权益在评估基准日的市场价值进行评估，挂牌价格以评估结果为基础，挂

牌底价为人民币4600万元，最终交易价格及交易对方以在北交所公开挂牌结果为准。若首次挂牌期间未

能征集到符合条件的意向受让方或最终未能成交， 则公司拟在不变更挂牌底价和挂牌条件的情况下再

次进行挂牌。

本次交易存在交易成功与否的风险，且最终交易对方、交易价格等存在不确定性，尚无法判断是否

构成关联交易。 公司将根据交易事项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本次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所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本次交易适用于豁免提交股东

大会审议的情形，公司将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豁免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如未能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同意，公司须将该事项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本次交易采取公开挂牌转让方式，目前尚不能确定交易对方。 公司将根据公开挂牌进展情况，及时

披露交易对方及相关后续进展情况。

三、挂牌转让标的基本情况

本次交易的标的为公司持有的金叶莘源100%股权及相关债权。

（一）标的公司基本情况

1、名称：陕西金叶莘源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100007450443747

3、成立日期：2003年03月21日

4、住所：陕西省西安市高新区锦业路1号都市之门B座19层11902室

5、法定代表人：赵天骄

6、注册资本：5,000万元人民币

7、经营范围：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国家限制、禁止公司经营的商品和技术除外）；

机电设备、化工轻工产品（危险、易制毒、监控化学品除外）、沥青、防水材料、建筑材料、仪器仪表、矿产

品、金属材料、钢材、空调、五金交电、电线电缆、机械电器设备的销售；计算机软硬件及外围设备的开发、

销售、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服务；计算机网络工程的设计与施工；企业营销策划、形象设计；市场调研；广

告的设计制作、代理、发布；网络系统集成设备的租赁、销售；信息系统集成及服务；代理电信业务。（依法

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8、股权结构：金叶莘源系本公司全资子公司，本公司持股100%。

9、经核查，金叶莘源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10、主要财务状况：

根据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审计报告（瑞华审字[2019]48030006号），截至

2018年12月31日，金叶莘源总资产为25,905.98万元，负债总额27,285.92万元，净资产-1,379.94万元，

营业收入6,415.08万元，净利润-3,606.94万元。 （已经审计）

截至2019年6月30日， 金叶莘源总资产为20,019.29万元， 负债总额21,910.63万元， 净资产-1,

891.34万元，营业收入3,580.50万元，净利润-511.40万元。 （已经审计）

（二）交易标的股权评估结果

公司委托具有执行证券、 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中和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金叶莘源公司股东全部权

益价值进行了评估。 评估基准日为2019年6�月30�日，评估方法为资产基础法 。 金叶莘源公司评估基准

日总资产账面价值为20,019.28万元， 评估价值为20,133.91万元， 增值额为114.63万元， 增值率为

0.57%；总负债账面价值为21,910.63万元，评估价值为21,910.63万元，无评估增减值；净资产账面价值

为-1,891.35万元，净资产评估价值为-1,776.72万元，增值额为114.63万元，增值率为6.06%。

（三）交易标的权属状况说明

1、交易标的金叶莘源100%股权权属清晰，本公司拥有完全的处置权且实施产权转让不存在任何法

律法规禁止或限制的情形。

2、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将不再持有金叶莘源股权，金叶莘源将不再纳入本公司合并报表范围。

四、交易涉及的其他事项说明

本次股权及债权转让不涉及人员安置、土地租赁等其他事项。

五、本次交易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一）本次转让金叶莘源股权及债权将有利于降低公司经营风险、改善公司经营业绩。 如本次交易

成功，公司将不再持有金叶莘源股权，也不再将其纳入合并报表范围。

（二）本次转让金叶莘源股权及债权事项有利于公司优化资产结构，聚焦核心产业，并将对公司整

体经营业务的持续健康发展产生积极影响。

（三）本事项涉及的财务影响尚须根据公开挂牌成交结果确定。 公司将根据该事项的进展情况，及

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六、独立董事意见

本次公司拟处置全资子公司金叶莘源股权资产事项符合公司整体经营发展需要， 其目的是为了降

低公司经营风险，切实改善经营业绩，进一步聚焦核心产业，优化公司资产结构；未发现损害公司和股东

利益的情形；本次股权资产处置事项的审议、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法定程序；同

意该事项并将该事项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七、备查文件

（一）公司2019年度七届董事局第二次临时会议决议；

（二）独立董事意见；

（三）陕西金叶莘源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审计报告（瑞华审字[2019]48030006号）；

（四） 陕西金叶科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拟转让陕西金叶莘源信息科技有限公司股权事宜涉及的该

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项目资产评估报告（中和评报字[2019]第XAV1137号）。

特此公告。

陕西金叶科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局

二〇一九年十一月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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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情况

（一）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19年11月7日下午14:30。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19年11月7日9:30—11:

30，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19年11月6日15:00至2019年

11月7日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二）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深圳市福田区益田路5023号平安金融中心B座本公司2005会议室。

（三）召集人：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十届董事会。

（四）召开方式：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五）主持人：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谢永林先生。

（六）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 ）等有关法律、

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 ）的规

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通过参加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方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含股东授权代表）83人，代表有表决

权股份12,528,958,506股， 占本次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本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19,405,918,198股

的64.5626%。 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含股东授权代表）25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11,605,853,549

股， 占本次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本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9.8057%。 通过网络投票参与表决的股东

（含股东授权代表）58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923,104,957股，占本次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本公司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4.7568%。

本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和列席会议。 北京市海问（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对本次

股东大会进行了见证。

三、议案审议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书面投票表决和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关于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构成的议案》；

（二）《关于选举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非执行董事的议案》；

（三）《关于选举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执行董事的议案》；

（四）《关于选举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五）《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发行金融债券的议案》。

前述议案均为普通决议案，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以上通过。 前述议

案二、议案三、议案四适用累积投票制进行投票。

四、议案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对各项议案的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表决结

果

股数/票数 比例 股数/票数 比例 股数/票数 比例

1.00

关于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

十一届董事会构成的议案

12,358,

258,508

98.6376

%

8,211

0.0001

%

170,691,

787

1.3624

%

通过

2.00 关于选举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非执行董事的议案

2.01 谢永林

12,295,

206,567

98.1343

%

— — — — 通过

2.02 陈心颖

12,431,

101,347

99.2190

%

— — — — 通过

2.03 姚波

12,293,

354,777

98.1195

%

— — — — 通过

2.04 叶素兰

12,293,

354,777

98.1195

%

— — — — 通过

2.05 蔡方方

12,291,

763,205

98.1068

%

— — — — 通过

2.06 郭建

12,431,

101,347

99.2190

%

— — — — 通过

3.00 关于选举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执行董事的议案

3.01 胡跃飞

12,489,

734,354

99.6869

%

— — — — 通过

3.02 杨志群

12,488,

835,953

99.6798

%

— — — — 通过

3.03 郭世邦

12,488,

835,951

99.6798

%

— — — — 通过

3.04 项有志

12,488,

492,650

99.6770

%

— — — — 通过

4.00 关于选举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4.01 郭田勇

12,492,

976,649

99.7128

%

— — — — 通过

4.02 杨如生

12,494,

568,221

99.7255

%

— — — — 通过

4.03 杨军

12,504,

581,013

99.8054

%

— — — — 通过

4.04 李嘉士

12,294,

716,254

98.1304

%

— — — — 通过

4.05 艾春荣

12,504,

581,011

99.8054

%

— — — — 通过

4.06 蔡洪滨

12,504,

581,011

99.8054

%

— — — — 通过

5.00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发

行金融债券的议案

12,350,

075,339

98.5722

%

6,941,380

0.0554

%

171,941,

787

1.3724

%

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指除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本公司5%以上股

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对议案一至议案四的表决结果如下：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表决结

果

1.00

关于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

十一届董事会构成的议案

1,102,801,

459

86.5960

%

8,211

0.0006

%

170,691,

787

13.4033

%

通过

2.00 关于选举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非执行董事的议案

2.01 谢永林

1,039,749,

518

81.6449

%

— — — — 通过

2.02 陈心颖

1,175,644,

298

92.3159

%

— — — — 通过

2.03 姚波

1,037,897,

728

81.4995

%

— — — — 通过

2.04 叶素兰

1,037,897,

728

81.4995

%

— — — — 通过

2.05 蔡方方

1,036,306,

156

81.3746

%

— — — — 通过

2.06 郭建

1,175,644,

298

92.3159

%

— — — — 通过

3.00 关于选举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执行董事的议案

3.01 胡跃飞

1,234,277,

305

96.9200

%

— — — — 通过

3.02 杨志群

1,233,378,

904

96.8494

%

— — — — 通过

3.03 郭世邦

1,233,378,

902

96.8494

%

— — — — 通过

3.04 项有志

1,233,035,

601

96.8225

%

— — — — 通过

4.00 关于选举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4.01 郭田勇

1,237,519,

600

97.1746

%

— — — — 通过

4.02 杨如生

1,239,111,

172

97.2995

%

— — — — 通过

4.03 杨军

1,249,123,

964

98.0858

%

— — — — 通过

4.04 李嘉士

1,039,259,

205

81.6064

%

— — — — 通过

4.05 艾春荣

1,249,123,

962

98.0858

%

— — — — 通过

4.06 蔡洪滨

1,249,123,

962

98.0858

%

— — — — 通过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海问（深圳）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邝佩珠、李婧怡；

3、结论性意见：本次股东大会召集和召开的程序、召集人的资格、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含股东

授权代表）的资格和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均符合有关法律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

表决结果有效。

六、备查文件

1、本次股东大会决议；

2、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11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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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本行” ）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通知以书面方式

于2019年11月4日向各董事发出。会议于2019年11月7日在本公司召开。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

法规、规章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应到董事13人（包括独立董事5人），董事谢永林、胡跃飞、姚波、蔡方

方、郭建、郭世邦、王春汉、王松奇、韩小京、郭田勇和杨如生共11人到现场或通过视频等方式参加了会

议。 董事陈心颖、叶素兰因事无法参加会议，均委托董事姚波行使表决权。

公司第九届监事会监事长邱伟，监事周建国和王群到现场或通过电话等方式列席了会议。

根据公司章程，经董事会过半数董事推举，谢永林董事主持本次会议。 会议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谢永林先生为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同意选举谢永林先生为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董事长。

本议案同意票13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第十一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设置与人员组成的议案》。

本行第十一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设置及人员构成如下：

1、战略发展与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

委员会主席：谢永林

委员：胡跃飞、陈心颖、姚波、蔡方方、郭建、艾春荣

2、审计委员会

委员会主席：杨如生

委员：姚波、叶素兰、项有志、郭田勇、李嘉士、蔡洪滨

3、风险管理委员会

委员会主席：叶素兰

委员：姚波、杨志群、郭世邦、李嘉士

4、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

委员会主席：杨军

委员：郭世邦、杨如生、李嘉士

5、提名委员会

委员会主席：郭田勇

委员：谢永林、蔡方方、杨军、艾春荣

6、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委员会主席：蔡洪滨

委员：蔡方方、郭田勇、杨如生

杨志群、项有志、杨军、李嘉士、艾春荣、蔡洪滨六位董事在第十一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的任职自其

董事资格获得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核准后生效。

本议案同意票13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特此公告。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11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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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阳机床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整进展暨风险提示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一、重整进展情况

（一）控股股东沈机集团的重整进展情况

2019年7月17日，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沈阳中院” 或“法院” ）依法裁定受理对沈阳机

床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的控股股东沈阳机床（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沈机集

团” ）进行重整的申请，并指定沈阳机床（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清算组担任沈机集团管理人（详见公司于

2019年7月20日发布的《关于法院裁定受理控股股东沈阳机床（集团）有限责任公司重整的公告》公告

编号：2019-59）。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的有关规定，沈机集团管理人正在依法接受债权人补充申报债

权。 截至2019年11月6日下午5时整，扣除部分债权人撤回申报，共有335家债权人向沈机集团管理人申

报债权，申报金额为人民币410.63亿元。 目前，沈机集团管理人正在与主要金融机构债权人就本次重整

涉及的相关方案进行进一步沟通、论证。

2019年8月23日，沈机集团及其下属八家公司的管理人在全国企业破产重整案件信息网发布了《沈

阳机床集团战略投资者招募公告》，通过公开招标方式遴选战略投资者，报名截止时间为2019年8月30

日。 至报名截止日，中国通用技术（集团）控股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国通用技术集团” ）已正式

报名，拟作为意向战略投资者参与沈机集团及其下属八家公司重整。 目前，沈机集团管理人正在与意向

战略投资者就投资事宜进行进一步洽谈。

沈机集团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已于2019年10月29日上午9:30采取网络会议方式召开。 （详见公司于

2019年10月31日发布的《关于控股股东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召开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99）

沈机集团第二次债权人会议将于2019年11月13日下午14:30采取网络会议方式召开，审议表决《沈

阳机床（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及下属八家公司重整计划（草案）》。

（二）公司的重整进展情况

2019年8月16日，沈阳中院依法裁定受理对公司进行重整的申请，并指定沈阳机床股份有限公司清

算组担任公司管理人（详见公司于2019年8月19日发布的《关于法院裁定受理公司进行重整暨股票被实

施退市风险警示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63）。

公司进入重整程序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的有关规定，公司管理人已全面启动债

权申报登记及审查工作，债权申报截止日期为2019年11月10日。 截至2019年11月6日下午5时整，共有

1530家债权人向公司管理人申报债权，申报金额为人民币183.07亿元。 目前，公司管理人正在与主要金

融机构债权人就本次重整涉及的相关方案进行进一步沟通、论证。

2019年8月23日，公司管理人在全国企业破产重整案件信息网发布了《沈阳机床股份有限公司战略

投资者招募公告》，通过公开招标方式遴选公司战略投资者，报名截止时间为2019年8月30日（详见公司

于2019年8月24日发布的《关于公司管理人发布〈战略投资者招募公告〉的公告》及《更正公告》公告编

号：2019-71，2019-72）。至报名截止日，中国通用技术集团已正式报名，拟作为意向战略投资者参与公

司重整。 目前，公司管理人正在与意向战略投资者就投资事宜进行进一步洽谈。

公司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将于2019年11月13日上午9:30采取网络会议方式召开，审议表决《沈阳机

床股份有限公司重整计划（草案）》（详见公司于2019年10月30日发布的《关于公司及全资子公司召开

第一次债权人会议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95）。

公司出资人组会议将于2019年11月14日下午14:30召开，审议表决《沈阳机床股份有限公司重整计

划（草案）之出资人权益调整方案》（详见公司于2019年10月30日发布的《关于公司召开出资人组会议

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96）。

（三）全资子公司的重整进展情况

2019年8月27日，沈阳中院依法裁定受理对公司全资子公司沈阳机床银丰铸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银丰铸造” ）、沈阳优尼斯智能装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优尼斯智能装备” ）进行重整的申请，并分别

指定沈阳机床银丰铸造有限公司清算组、沈阳优尼斯智能装备有限公司清算组担任银丰铸造管理人、优

尼斯智能装备管理人（详见公司于2019年8月28日发布的《关于法院裁定受理全资子公司重整的公告》

公告编号：2019-73）。

银丰铸造进入重整程序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的有关规定，银丰铸造管理人已全

面启动债权申报登记及审查工作，债权申报截止日期为2019年11月10日。 截至2019年11月6日下午5时

整，共有245家债权人向银丰铸造管理人申报债权，申报金额为人民币38.17亿元。 目前，银丰铸造管理人

正在与主要债权人就本次重整涉及的相关方案进行进一步沟通、论证。

优尼斯智能装备进入重整程序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的有关规定，优尼斯智能装

备管理人已全面启动债权申报登记及审查工作，债权申报截止日期为2019年11月10日。 截至2019年11

月6日下午6时整，共有442家债权人向优尼斯智能装备管理人申报债权，申报金额为人民币54.70亿元。

目前，优尼斯智能装备管理人正在与主要债权人就本次重整涉及的相关方案进行进一步沟通、论证。

银丰铸造、优尼斯智能装备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将分别于2019年11月14日上午8:30、上午10:30采取

网络会议方式召开，分别审议表决《沈阳机床银丰铸造有限公司重整计划（草案）》、《沈阳优尼斯智能

装备有限公司重整计划（草案）》（详见公司于2019年10月30日发布的《关于公司及全资子公司召开第

一次债权人会议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95）。

二、风险提示

（一）公司进入重整程序的风险

1.公司存在因重整失败而被法院宣告破产的风险

公司存在因重整失败而被宣告破产的风险，包括但不限于以下情形：法院受理了重整申请后，如果

管理人或者公司未能在法定期限内向法院和债权人会议提交重整计划草案， 或者重整计划草案未能获

得债权人会议或出资人组会议通过且未能获得法院批准， 或者重整计划草案虽获得了债权人会议和出

资人组会议通过但未能获得法院批准，或者重整计划未获得法院批准，法院有权裁定终止重整程序，宣

告公司破产；或者重整计划虽获得法院批准但未能得到执行，法院有权裁定终止重整计划的执行，宣告

公司破产。

2.公司股票存在终止上市风险

法院已裁定公司进入重整程序，如果公司顺利实施重整并执行完毕重整计划，将有利于改善公司资

产负债结构。 若重整失败，公司将存在被宣告破产的风险。 如果公司被宣告破产，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第14.4.1条第（二十三）项的规定，公司股票将面临被终止上市的风险。

（二）控股股东进入重整程序的风险

沈机集团进入重整程序将可能对本公司股权结构等产生影响， 可能使公司面临与沈机集团的应收

款项无法收回、对沈机集团的担保承担连带责任等风险，可能导致公司资产出现减值损失。

（三）全资子公司进入重整程序的风险

公司的全资子公司银丰铸造和优尼斯智能装备进入重整程序， 将可能对本公司长期股权投资等产

生影响。 公司将在现有基础上积极做好日常运营工作，保障生产经营稳定，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

险。

（四）意向战略投资者最终是否参与本次重整存在不确定性

公司、沈机集团及其下属八家公司招募战略投资者的报名截止时间为2019年8月30日，截至报名截

止日，中国通用技术集团已正式报名。

目前，中国通用技术集团正在与管理人就参与重整投资事宜进行进一步洽谈论证，尚未签署参与本

次重整的相关投资协议，其最终是否参与本次重整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公司将根据相关事项进展情况，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公告相关事项进展情况。 公

司发布的信息以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为准。 同

时也提醒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沈阳机床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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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水电二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订广州市增城区柯灯山水厂取水口迁移工程总承包合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重要提示：

1.该合同是勘察设计施工总承包合同，不可抗力因素及原材料价格波动对合同的履行产生一定的影

响。 合同各方均不存在合同履行能力的风险。

2.合同履行对公司2019年度的经营业绩将有一定的提升作用。

广东水电二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10月8日披露了“柯灯山水厂取水口迁

移工程勘察设计施工总承包（蔚桥至柯灯山水厂段）”的中标情况。

详见2019年10月8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上

披露的《广东水电二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广州市增城区柯灯山水厂取水口迁移工程项目中标的公告》。

柯灯山水厂取水口迁移工程勘察设计施工总承包（蔚桥至柯灯山水厂段）合同已签订，现将相关内

容公告如下。

一、合同签订概况

近日，公司（联合体主办方）与广州市市政工程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州市政设计

院” ，联合体成员方）组成的联合体与广州市增城区水务建设管理所（以下简称“增城水务建管所” ）在

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签订《柯灯山水厂取水口迁移工程勘察设计施工总承包（蔚桥至柯灯山水厂段）合

同》（合同编号：〔2019〕穗增水建施第（03）号），该工程主要建设内容包含到蔚桥至柯灯山水厂取水

泵站、荔城第二水厂前池，含现状柯灯山水厂取水泵站改造、柯灯山水厂取水泵站外电工程改造等。 签约

合同价暂定为48,106.97万元，其中建安工程费暂定为46,086.96万元（含外水外电费）。

公司负责整个合同实施阶段的协调工作及工程施工工作， 广州市政设计院负责该工程勘察设计工

作。

（一）交易对手方：广州市增城区水务建设管理所。

（二）合同类型：工程总承包合同。

（三）合同标的：柯灯山水厂取水口迁移工程。

（四）合同工期：360日历天；

二、交易对手方介绍

（一）基本情况

1.发包人：广州市增城区水务建设管理所。

2.法定代表人：程宗群。

3.业务范围：协助局机关做好区水务局所属水务工程（包括水利工程、排水（污）工程、供水工程和

水环境治理工程）的建设和管理工作。

4.住所：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荔城街园圃路4号。

（二）公司与增城水务建管所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2018年，公司承接了广州市增城区水务设施管理所（根据《中共广州市增城区机构编制委员

会关于调整区水务局所属部分事业单位机构编制事项的批复》，原建设单位由广州市增城区水务设施管

理所调整为广州市增城区水务建设管理所）的增城区东江北干流 33�条一级支流水环境治理工程勘察

设计施工运营（EPCO)总承包项目，建安工程费金额为 48,391.51302�万元，占公司同类业务的2.65%。

（四） 增城水务建管所为广州市增城区负责协助局机关做好增城区水务局所属水务工程的建设和

管理工作的单位，信用状况良好，履约能力有保证。

三、合同的主要内容

（一）工程建设内容：

该工程主要建设内容包含到蔚桥至柯灯山水厂取水泵站、荔城第二水厂前池，含现状柯灯山水厂取

水泵站改造、柯灯山水厂取水泵站外电工程改造等。

（二）合同金额： 48,106.97万元，其中建安工程费暂定为46,086.96万元（含外水外电费）。

（三）结算方式：根据进度按月计量和支付。

（四）合同工期：360日历天。

（五）主要违约责任：

1.承包人（联合体）违约导致工程无法开工、工期延误或合同解除的，由承包人承担违约责任。

2.发包人（增城水务建管所）违约导致工程无法开工、工期延误或合同解除的，由发包人承担违约责

任。

3.第三人造成的违约

在履行合同过程中，一方当事人因第三人的原因造成违约的，应当向对方当事人承担违约责任。 一

方当事人和第三人之间的纠纷，依照法律规定或者按照约定解决。

（六）合同生效条件：自双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理人）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至合同双方的责

任、义务履行完毕时终止。

四、合同履行对公司的影响

（一）公司施工能力强，技术先进、工程技术人员充足，具备履行合同的能力。

（二）公司承担的工程任务金额46,086.96万元，占公司2018年度营业总收入的5.55%。 合同履行将

对公司2019年及未来1个会计年度的经营业绩有一定的提升作用。

（三）合同履行不影响公司业务的独立性，公司主要业务不会因履行该合同而对增城水务建管所形

成依赖。

五、风险提示

该合同是勘察设计施工总承包合同， 不可抗力因素及原材料价格波动对合同的履行产生一定的影

响。 合同各方均不存在合同履行能力的风险。

六、其他相关说明

公司将在定期报告中披露该合同的履行情况，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备查文件：《柯灯山水厂取水口迁移工程勘察设计施工总承包（蔚桥至柯灯山水厂段）合同》。

特此公告。

广东水电二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11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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庞大汽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管理人

关于公司债券违约的公告

本公司管理人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

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债券基本情况

（一）16庞大01

1.发行人名称：庞大汽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债券名称：庞大汽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

3.债券简称：16庞大01

4.债券代码：135250

5.发行规模：人民币6亿元；目前余额人民币4.5亿元

6.票面金额及发行价格：本次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面值100元，按面值平价发行。

7.债券期限及利率：本次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的期限为3年附第2年末发行人上调利率选择权和投资

者回售选择权。 票面年利率为8.00%；目前票面年利率为8.00%。

8.付息方式：本次债券每年付息一次，最后一期利息随本金的兑付一起支付。 本次债券的付息日为

2017年至2019年每年的2月24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1个工作日）。

9.债券担保情况：本期债券为无担保债券。

10.募集资金用途：本期债券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用于偿还银行借款。

11.信用级别：公司主体信用等级为“CC” ，本期债券的信用等级为“CC” 。

12.上市时间和地点：2016年4月19日起于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

13.受托管理人：中国中投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14.评级机构：大公国际资信评估有限公司

15.登记、托管、代理债券派息、兑付机构：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二）16庞大02

1.发行人名称：庞大汽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债券名称：庞大汽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二期）

3.债券简称：16庞大02

4.债券代码：135362

5.发行规模：人民币14亿元；目前余额人民币5.08827亿元

6.票面金额及发行价格：本次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面值100元，按面值平价发行。

7.债券期限及利率：本次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的期限为3年附第2年末发行人上调利率选择权和投资

者回售选择权。 票面年利率为7.00%；目前票面年利率为8.30%。

8.付息方式：本次债券每年付息一次，最后一期利息随本金的兑付一起支付。 本次债券的付息日为

2017年至2019年每年的3月31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1个工作日）。

9.债券担保情况：本期债券为无担保债券。

10.募集资金用途：本期债券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用于偿还银行借款。

11.信用级别：公司主体信用等级为“CC” ，本期债券的信用等级为“CC” 。

12.上市时间和地点：2016年5月6日起于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

13.受托管理人：中国中投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14.评级机构：大公国际资信评估有限公司

15.登记、托管、代理债券派息、兑付机构：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三）16庞大03

1.发行人名称：庞大汽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债券名称：庞大汽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三期）

3.债券简称：16庞大03

4.债券代码：145135

5.发行规模：人民币10亿元；目前余额人民币9.80008亿元

6.票面金额及发行价格：本次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面值100元，按面值平价发行。

7.债券期限及利率：本次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的期限为3年附第2年末发行人上调利率选择权和投资

者回售选择权。 票面年利率为7.00%；目前票面年利率为8.00%。

8.付息方式：本次债券每年付息一次，最后一期利息随本金的兑付一起支付。 本次债券的付息日为

2017年至2019年每年的11月8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1个工作日）。

9.债券担保情况：本期债券为无担保债券。

10.募集资金用途：本期债券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用于偿还银行借款。

11.信用级别：公司主体信用等级为“CC” ，本期债券的信用等级为“CC” 。

12.上市时间和地点：2016年11月22日起于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

13.受托管理人：中国中投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14.评级机构：大公国际资信评估有限公司

15.登记、托管、代理债券派息、兑付机构：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二、公司债券违约情况

16庞大01、16庞大02、16庞大03三期债券余额为19.38835亿元，分别应于2019年2月24日、2019年3

月31日和2019年11月8日支付本金19.38835亿元及相应利息。 2019年9月5日，唐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以

下简称“法院” ）裁定受理公司重整，并指定庞大汽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清算组作为管理人负责各项工

作。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十六条的规定，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后，债务人对个别债权

人的债务清偿无效。 因此，在公司重整程序中，公司无法按期向债券持有人支付上述三期债券的本金及

利息，债券的受偿方案最终将以法院裁定批准的重整计划为准。

三、债券违约后续安排

（一）后续债务偿还计划

公司已被法院裁定重整，目前管理人正在或将与意向投资人、包括债券持有人在内的债权人等积极

协商并制定重整计划草案，对公司包括债券在内的债务制定一揽子清偿安排。

（二）后续信息披露及配合受托管理人召开持有人会议等维护投资人权益的工作安排

公司将继续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并配合受托管理人召开持有人会议等， 为维护投资人权益做好相关

工作安排。

（三）债券违约对公司生产经营、财务状况及偿债能力的影响

上述三期债券违约可能将导致公司融资环境恶化， 进而可能将对公司财务状况及偿债能力产生不

利影响。

四、其他事项

公司就上述三期债券违约事宜向“16庞大01” 、“16庞大02” 和“16庞大03” 公司债券的全体债券

持有人致以最诚挚歉意。管理人发布的信息以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

报》《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刊登的信息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

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庞大汽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管理人

2019年11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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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决议的情形。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2019年11月7日（星期四）下午14:30。

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19年11月7日（星期四）上

午9:30-11:30， 下午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9年11月6日

（星期三）15:00至2019年11月7日（星期四）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东路1号院5号楼北京文津国际酒店四层福海厅；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文辉先生因公务原因未能参加本次会议，根据《公司章程》相关规定，公

司副董事长曹帅先生为本次会议主持人；

6、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

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31人， 代表股份630,758,301股， 占公司总股份的

44.0911％。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9人，代表股份583,123,606股，占公司总股份的40.7614％；通过

网络投票的股东22人，代表股份47,634,695股，占公司总股份的3.3298％。

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股份比例低于5%的股东）共23人，代表股份5,922,

968股，占公司总股份0.4140％。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3人，代表股份1,203,438股，占公司总股份

的0.0841％。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20人，代表股份4,719,530股，占公司总股份的0.3299％。

公司董事、监事及董事会秘书出席了会议，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公司聘请北京市通商律师事

务所律师对公司本次股东大会进行现场见证，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及出席人员资格等符合《公司

法》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三、提案审议及表决情况：

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提案：

1、审议通过《关于公司拟注册发行超短期融资券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630,548,10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667％；反对158,20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251％；弃权52,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8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712,768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6.4511％； 反对158,

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6710％；弃权52,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8779％。

表决结果：本项提案获得通过。

2、审议通过《关于公司控股子公司拟向相关金融机构申请总额不超过18,400万元综合授信额度的

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630,556,50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680％；反对149,80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237％；弃权52,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8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721,168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6.5929％； 反对149,

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5291％；弃权52,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8779％。

表决结果：本项提案获得通过。

3、审议通过《关于授权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630,506,20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600％；反对170,60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270％；弃权81,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2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5,670,86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5.7437％；反对170,

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8803％；弃权81,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3760％。

表决结果：本项提案获得通过。

四、律师现场见证情况：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由北京市通商律师事务所张晓彤律师、孔俊杰律师就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股

东大会出席人员资格、会议表决程序进行了审核、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见证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

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其他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召集人和出席本

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均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

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公司2019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通商律师事务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启迪环境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一九年十一月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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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太尔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第一大股东变更完成股权过

户手续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斯太尔动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于2019年10月29日披露了《关于公

司第一大股东拟变更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19-075）和《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因公司原控

股股东山东英达钢结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英达钢构” ）用于股票质押式回购业务而出质的8,959

万限售流通股股份被法院裁定强制用于抵债，导致公司第一大股东发生变更。

2019年11月7日，公司通过查询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下发的《持股5%以上股东每日持

股变化名单》，获悉上述股份已于2019年11月6日由英达钢构名下过户至四川信托有限公司－四川信

托－锦宏一号单一资金信托（以下简称“信托计划” ）名下，股权转移登记手续已完成。 本次股份过户

手续完成后，信托计划持有公司股份8,959万股限售流通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1.61%，成都国兴昌贸易

有限公司作为信托计划的受益人，间接成为公司第一大股东。 英达钢构持有公司股份减少为27,975,

960股限售流通股，占公司总股本的3.62%。

特此公告

斯太尔动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11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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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全新好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独立董事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深圳市全新好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秘于 2019年11月7日收到公司独立董事范起

超先生提交的辞职微信及电话通知，范起超先生于2019年11月7日申请辞去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独立

董事职务。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范起超先生辞职导致公司董事会人数低于法定

人数，范起超先生的辞职申请提交后需继续履职，待公司增补新的独立董事后生效。 公司将尽快增补

新的独立董事。

公司对范起超先生在公司任职期间所做出的贡献表示感谢！

特此公告

备查文件：范起超递交辞职报告的电话确认记录资料。

深圳市全新好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9年11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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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康德莱企业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境外发行股份并上市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关于核准上海康德莱医疗器械股份有限

公司发行境外上市外资股的批复》（证监许可[2019]1496号）核准，详见公司2019年8月22日披露于上

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的《上海康德莱企业发展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控股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境外上市外资股（H股） 获得中国证监会批复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9-110）。 上海康德莱企业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下属控股子公司上海康德莱

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康德莱医械” ）已向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简称“香港联交

所” ）主板递交公开发行H股股票及上市申请并获香港联交所批准。

本次康德莱医械共发行4,� 000万股H股（未包括行使超额配股权后的股份）,发行完成后康德莱医

械总股本增加至16,000万股，公司持有康德莱医械内资股42,857,142股，占康德莱医械发行完成后总

股本的26.79%。 康德莱医械的股票自2019年11月8日起在香港联交所主板上市交易， 股票代码为

“1501” ，股票简称为“康德莱医械” 。

特此公告。

上海康德莱企业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11月8日


